
芦溪县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

芦财采【2021】2号

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

投诉人：萍乡市利万家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萍乡安源区萍安中大道99号世纪花园33栋005号

邮编：337000

法定代表人：刘爱萍

联系电话：13707991069

授权代表：周子琛

联系电话：15279951215

被投诉人：萍乡市鑫源工程造价审计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萍乡市安源区公园南路城市风情606

邮编：337000

联系人：张乐

联系电话：18579262680

投诉人因不满意被投诉人作出的质疑答复，于2021年1月8日向本机关提起“对芦溪县公安局保洁服务采购项目”（编号：芦购2020B000411578）的投诉。

一、诉项目基本情况
（一）采购项目名称：芦溪县公安局保洁服务采购项目

（二）采购项目编号：芦购2020B000411578

（三）采购人名称：芦溪县公安局

（四）代理机构：萍乡市鑫源工程造价审计有限责任公司

二、投诉事项

   （一）投诉事项1：芦溪县公安局保洁服务采购项目竞争性磋商文件中的资格条件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来编写。

   （二）投诉事项2：在采购活动过程中，因我公司的响应磋商文件中的法人授权委托书中法定代表人签字一栏，加盖的是法定代表人签名章和公司章，却因此否认我司响应文件，被取消磋商资格，我司认为是以不合理条件排斥我公司参与竞争。

（三）投诉事项3：中标供应商芦溪县新云家政保洁服务中心与参加投标的供应商芦溪县王姐保洁服务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存在特定关系。

（四）投诉事项4: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具备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参与政府采购的供应商必须缴纳社保，这是供应商的义务，《中国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对此有明确的规定。芦溪王姐保洁服务有限公司和芦溪县新云家政保洁服务中心均未查到参保信息，两家公司不符合政府采购要求。

三、调查核实情况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相关规定，本机关受理投诉后，依法进行了调查取证。对该项目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以及与投诉有关的材料进行了全面审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针对投诉事项1：经本机关对该项目的招标文件中第二章的供应商须知附表序号为6的供应商资格一栏审查，代理机构未按照《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编制招标条款。而是删除其中三条1.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2.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3.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因此，本机关认为该招标条款不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具备的条件，该投诉事项予以支持。

（二）针对投诉事项2：经本单位对投诉人萍乡市利万家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的投标文件中第七页第四项，法定代表人授权书中的审查发现，法定代表人签字一栏只有盖私章，没有签字，没有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中的要求，授权是一种权利的让渡行为。授权书的核心是拥有权利的人必须亲笔签字。以体现其让渡权利的意思表示。并且签字和盖人名章具有不同等的法律效力。磋商小组对该公司的资格审查予以否定，是完全符合招标条款的要求，因此，该投诉事项不予以支持。

（三）针对投诉事项3：经本单位到相关部门的调查取证，预中标供应商芦溪县新云家政保洁服务中心法人贺斌，被授权人贺莽，供应商芦溪县王姐保洁服务有限公司法人王新云，三人实为母子关系。经审查投标文件，芦溪县新云家政保洁服务有限公司，芦溪县王姐保洁服务有限公司的投标文件中1.承诺函第四款：参加本次竞争性磋商采购活动，不存在和其他供应商在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项目中，同时委托同一个自然人，同一家庭的人员，同一单位的人员作为代理人的行为。王新云，贺斌，贺莽属于同一家庭人员，违反了自身的承诺，违背了《政府采购法》的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因此，该投诉事项予以支持，认定投标无效。

（四）针对投诉事项4：由于投诉人未在质疑函中提出，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本单位不予回复。

综上所述，本单位作出如下处理：

根据《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该项目予以废标，责令代理机构修改招标文件，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投诉人如不服本决定，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芦溪县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

                                    2021年1月13日
